
 

 

制定最低收費、避免削價競爭的法律爭議                                                 

                                        莊翊法務專員、簡榮宗主持律師 

 

    在自由市場上，各企業各憑本事，以品質或服務相互競爭，商

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然而在自由競爭的同

時，也可能會發生相關廠商低價競爭、惡意搶客，反而影響了產業

的發展。 

    所以此時，如果同業的公會或協會希望凝聚產業共識、避免市

場惡性競爭，而建議採取訂定收費公約或聯合定價的方式，企業彼

此間互相約束。此舉故可能創造產業利益最大化，但同時也可能犧

牲了交易相對人的權益。 

    何謂「聯合行為」？ 

    為了避免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我國制定有公平交易法，其中

第十四條規定了「聯合行為」，其構成要件為： 

1. 就聯合行為的主體而言，須存在於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



 

事業間。 

◆ 在認定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行為主體時，必須聯合行為係

基於同業公會本身之意思表示及行為所成立者，若聯合行為

是由同業公會會員彼此合意所做成時，則同業公會非聯合行

為之行為主體。 

◆ 公平會在認定同業公會作為聯合行為之行為主體時，判斷寬

鬆，只要是理監事決議、內部單位之決議或行為、或代表人

之行為，皆認定為同業公會本身之行為，不論是否在章程所

定權限內，或有無會員大會之授權。 

2. 就聯合行為的合意而言，除契約、協議外，尚包括契約、協議

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

為者。 

3. 就聯合行為的內容而言，係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

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予以約定。 



 

4. 就聯合行為的目的而言，係在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以達限制競

爭的目的。 

5. 就聯合行為的效果而言，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

需之市場功能。 

    換言之，同業公會或是協會制定的價格標準，以前述定義看

來，是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的「聯合行為」，而原則上是被禁

止的。 

    合理之聯合行為可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 

    雖然為免不公平競爭，「聯合行為」原則上被禁止，但若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十五條所列之八款行為類型，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

利益，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審查後，還是有可能例外許可企業或是工

會可以為聯合行為。 

    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曾經認為『仁寶、華碩、廣達等筆記

型電腦製造商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基座之規格，以及基座本身零組

件與筆記型電腦其他部分之介面』，是屬於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



 

增進效率的態樣服務標準化之合理聯合行為；也曾經認為『大同、

大山等九間電力電纜事業以合資新設事業方式，共同開發、製造、

銷售高壓電力電纜工程所需之主要零組件高壓電力接續器材。』，是

屬於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

商品、服務或市場之合理聯合行為。 

    然而在公會或協會制定收費價格的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先前

反而曾就『桃園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的自律公約規定，若有會員報

價低於自律公約的基準金額，即對會員施以處罰之規定，認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也曾就『臺灣省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要

求各縣、市公會邀集業者及靠行車主協調提高運價共識，否則拒絕

靠行或提高靠行費予以抵制之決議，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換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迄今大多是認為公會或是協會訂定收

費公約或聯合定價之部分，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而禁止並予以行政

處分。 

    但如果相關公會或協會認為經濟環境於短期內受重大之影響、



 

需求大幅減少（例如新冠肺炎疫情），而仍想制定最低收費，以維護

產業合理生存。那麼還是可能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五條第六款『因經

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

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而嘗試著向公

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請。 

    若要申請本款的許可，公平交易委員會要求，在聯合行為評估

報告書中，另需載明下列事項：Ａ因經濟不景氣，而致同一行業之

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之資料。Ｂ參與事業最近三年每月之

產能、設備利用率、產銷值（量）、輸出入值（量）及存貨量資料。

Ｃ最近三年間該行業廠家數之變動狀況。Ｄ該行業之市場展望資

料。Ｅ除聯合行為外，已採或擬採之自救措施。Ｆ實施聯合行為之

預期效果等資料，以便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審查。 

 


